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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160 号 

 

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18年 7月 20日披露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

回复的公告》后，我部结合你公司回复内容及投资者相关投诉向你公

司发出《关于对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

〔2018〕第 151号），现有媒体对你公司相关事项进行了报道，称你公

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“债务缠身，且数据中心长时间处于荒废的

状态”，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 

1. 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你公司股

份的质押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质权方、融资金额、质押股份数量、具

体用途、质押起止时间、质押率、警戒线价格和平仓线价格等，如质

押股份存在平仓风险，请说明现阶段是否已被平仓、相关当事人已采

取或拟采取的解决措施、解决期限等，如存在股份被司法冻结的情形，

请详细说明冻结原因、执行人、冻结起止时间等，并提供相关协议等

证明材料。 

2. 你公司 2016年 3月 15日披露的《关于签订<数据中心综合管

理服务合作框架协议>暨复牌公告》称，华嬉云游将标的机房的内部

设计、对外租售、运营维护、管理和服务事务均委托上市公司负责。

请你公司结合上述媒体质疑，补充披露前述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，你

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，并说明媒体的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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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报道内容是否属实。请公司独立董事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 请你公司自查 2016 年至今你公司发生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，

包括截至目前担保期满的以及尚在担保中的，并按照《关于对高升控

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18〕第 151 号）第 1

个问题的披露要求进行补充披露，并说明是否按照本所《股票上市规

则》和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有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

息披露义务。请你公司独立董事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 请你公司自查 2016年至今“其他应收款”科目的期间发生额、

交易对方、发生原因等具体情况，是否存在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规定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、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，是否按

照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的有关规

定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及年审会计师进

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请你公司详细梳理公司与上述问题中涉及的相关方之间的关

联关系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股票

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则的要求，并遵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，进行关

联方认定及披露。请你公司独立董事及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8年 8月 10日前将有关说明报送我部，涉及信息

披露事项的，请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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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8月 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